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b)條，城市規劃委員
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
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條例第16(2K)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
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
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
gov.hk/)瀏覽–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F)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員
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
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
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
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規劃許可申請
及覆核申請以及就申請提交意見」的規劃指引。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
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
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
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
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
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站，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發展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資
料提出意見
的期限

A/K9/284 九龍紅磡紅樂道	
12	號九龍內地段
第	11103	號

擬議分層住
宅及准許的
酒店、商店
及服務行業
和食肆用途
並略為放寬
私家車	/	貨車
公眾停車場
的總樓面面
積

申請人回應部門
的意見，並提交
經修訂的環境空
氣影響評估的替
代頁。

2024年2月
16日

A/NE-
TKLN/77

新界打鼓嶺北蓮
麻坑路丈量約份
第78約及第82約
多個地段和毗連
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物
流中心、倉
庫（危險品
倉庫除外）
及貨櫃車停
車場連附屬
設施 (為期3
年)

申請人回應部門
的意見，並提交
交通評審報告、
排水建議及景觀
建議。

2024年2月
16日

A/YL/303 新界元朗大旗嶺
丈量約份第116
約地段第4614號
及第 4 6 1 5號餘
段、第120約地
段第1753號B分
段第3小分段（部
分）、第1753號
B分段餘段（部
分）、第1756號
A分段（部分）、
第1 7 5 6號餘段
（ 部 分 ） 、 第
1757號、第1758
號餘段及第1760
號餘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擬議略為放
寬地積比率
限制，以作
准許的分層
住宅及擬議
商店及服務
行業用途

申請人回應部門
的意見，並提交
經修訂的排污影
響評估。

2024年2月
16日

A/K9/286 香港九龍紅磡(北)
渡輪碼頭上層(部
分)

擬議展覽廳
和商店及服
務行業

申請人回應部門
的意見，並提交
交通檢討。

2024年2月
23日

A/K9/282 九龍紅磡紅鸞道	8	
號九龍內地段第	
11110	號

擬議改裝整
幢現有酒店
以作分層住
宅及准許的
商店及服務
行業、食肆
和康體文娛
場所用途及
加建地庫停
車場

申請人回應部門
的意見，並提交
規劃綱領、經修
訂的排污影響評
估及環境空氣影
響評估報告的替
代頁和經修訂的
總綱發展藍圖、
園境設計圖、樓
宇平面圖及截視
圖。

2024年3月
1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4年2月9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編號S/H12/12的修訂
發展局局長業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A)(a)(ii)條所
賦予的權力，於2023年12月14日將《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H12/12》(下稱「圖則」)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作出修
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半山區東部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編號S/H12/13》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H12/13》，會
根據條例第5條，由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4月2日的兩個月期間，於正常
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4樓港島規劃處；及
(v)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2號地下灣仔民政諮詢中心。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應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24年4月2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
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及
(c)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9條就有關的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有關
圖則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部分作出決定為止。
	 任何打算作出申述的人士宜詳閱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
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規劃指引(下稱「指引」)，而提交的申述亦
應符合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申述人如沒有根據指引提供全名及香港
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則有關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
委員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申述人提供身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
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tpb.gov.
hk/)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項目的《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H12/13》的複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6樓測繪處港
島地圖銷售處及九龍彌敦道382號地下測繪處九龍地圖銷售處發售。有關
《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H12/13》可供查閱的地點及時間，
以及《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H12/13》的電子版可於委員會
的網頁瀏覽。有關圖則修訂的城規會文件及相關資料已載於委員會的網頁
(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H12_13.html)供公眾查閱。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申述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在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時，同時公布「申述

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c)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	章)
對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H12/12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項	 —	 把位於司徒拔道15和24號及東山臺7號的一幅用地由「住宅
(丙類)1」地帶、「政府、機構或社區(4)」地帶及「綠化地
帶」改劃為「住宅(丙類)3」地帶及於圖則上訂明支區。

	 	 	
	 B1項	—	 把位於司徒拔道18號的一幅用地由「綜合發展區」地帶改劃

為「住宅(丙類)4」地帶。

	 B2項	—	 把位於司徒拔道18號東面的一幅政府土地由「綜合發展
區」及「住宅(丙類)1」地帶改劃為顯示為「道路」的地
方。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刪除「綜合發展區」地帶的《註釋》。

	 (b)	 	修訂「住宅(丙類)」地帶《註釋》的「備註」，以納入「住宅
(丙類)3」及「住宅(丙類)4」新支區的發展限制和可略為放寬該
等限制的條款。

	 (c)	 	修訂「住宅(丙類)」地帶，以在第一欄用途內加入「社會福利設
施(只限設於在指定為「住宅(丙類)3」的土地範圍內)」，並相
應把第二欄用途內的「社會福利設施」修訂為「社會福利設施
(指定為「住宅(丙類)3」的土地範圍除外)」。

	 (d)	 	刪除「政府、機構或社區(4)」地帶《註釋》的「備註」。

	 (e)	 	刪除「住宅(乙類)」地帶第二欄用途內及「政府、機構或社區」
地帶第一欄用途內的「街市」。

	 (f)	 	把「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第二欄用途內的「商店及服務
行業」修訂為「商店及服務行業(未另有列明者)」。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4年2月2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TEPPAN CHIU JAPA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o Yau Fan, 
Sh i r l ey  o f  SHOP G1,  G /F,  MIRROR 
TOWER, 61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 icence in respect  of  TEPPAN CHIU 
J A PA N E S E  R E S TA U R A N T s i t u a t e d 
at  SHOP G1, G/F,  MIRROR TOWER, 
6 1  M O D Y R O A D ,  T S I M  S H A T S U I , 
K O W L O O N .  Any person hav 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9th February 2024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鉄板超

現特通告：盧有芬其地址為九龍尖沙咀麼
地道61號冠華中心地下G1舖，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1號冠華中
心地下G1舖鉄板超的酒牌續期。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2月9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AMPORN THAI FOOD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MPEE Kattika 
of Shop No. 6, G/F., Po Sing Centre, 5-27 Wo 
Yi Hop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AMPORN THAI FOOD situated at Shop No. 6, 
G/F., Po Sing Centre, 5-27 Wo Yi Hop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9th February 2024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亞潘泰國菜

現特通告：CHAMPEE Kattika 其地址為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5-27 號寶星中心地
下 6 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葵
涌和宜合道 5-27 號寶星中心地下 6 號
舖亞潘泰國菜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RENEWAL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益記小館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ow Chun Fung 
of Rm 07 17F Wah Chun Industrial Centre 54 
Tai Chung Road Tsuen Wa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Old 
Town situated at 11/F The Loop 33 Wellington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to Tsoi Yuen Ting 
of 11/F The Loop 33 Wellington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with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 
Change the shop sign to 益記小館.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9th February 2024

申請酒牌轉讓、續期及修訂公告
益記小館

現特通告：周俊鳳其地址為荃灣大涌道54
號華俊工業中心17樓07室，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香港中環威靈頓街33號The Loop 11
樓Old Town的酒牌轉讓給蔡琬婷，其地址
為香港中環威靈頓街33號The Loop 11樓及
續期，並作出以下修訂：店號名稱更改為
益記小館。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2月9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修訂圖則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2023年9月1日（即《2023年發展(城市規劃、土地及工程)(雜項修訂)條例》(2023年第25號) 的生效日）前有效的《城市規劃條例》（下稱「原有條
例」）第12A(7)(b)條，有關條文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29(15)條及29(16)條而適用，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原有條例
第12A(1)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原有條例第12A(14)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
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及12A(9)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定
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
過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 )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30B「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交意見」。
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及12A(12)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 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原有條例第
12A(16)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秘書處，以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請最遲在會
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網站，以及
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
號

地點 建議修訂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
資料提出
意見的期

限
Y/NE-
TKL/4

新 界 坪 輋 丈 量 約
份第 77 約及第84
約 多 個 地 段 和 毗
連政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
由「農業」
及「綠化地
帶」改劃為
「 住 宅  ( 甲
類)」、「住
宅(甲類)1」
及 「政府、
機 構 或 社
區」地帶及
修訂適用於
申請地點土
地用途地帶
的《註釋》

回應環境保護署及渠
務署的意見，並呈交
一份經修訂的環境評
估、經修訂的排污影
響評估及經修訂的發
展計劃(只作指示用
途)。

2024年2
月16日

Y/
TP/38

新 界 大 埔 鳳 園 大
埔市地段第183號
A分段第1小分段
(部分)及第183號
A分段第2小分段
(部分)、丈量約份
第11約多幅地段
和毗連政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
由「綜合發
展 區 ( 1 ) 」
地帶改劃為
「 住 宅 ( 乙
類)13」地帶
及修訂一幅
「政府、機
構或社區」
用地的建築
物 高 度 限
制，由 2 層
改為 8 層

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回應部門意見
表、經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以及排污影
響評估、排水影響評
估和空氣質素影響評
估的替代頁。

2024年2
月16日

Y/YL-
KTS/8

元 朗 錦 田 八 鄉 路
丈量約份第106約
地段第1905號餘
段 （ 部 分 ） 、 第
1909號餘段、第
1910號餘段、第
1911號、第1938
號 （ 部 分 ） 、 第
1939號、第1940
號 （ 部 分 ） 、 第
1941號及第1942
號 及 毗 鄰 政 府 土
地

把申請地點
由「農業」
地帶改劃為
「 住 宅 ( 甲
類)1」地帶

申 請 人 回 應 部 門 意
見，以及提交經修訂
的交通影響評估。

2024年2
月16日

Y/YL-
NTM/6

元 朗 石 湖 圍 丈 量
約份第105約地段
第2091號(部分)

把申請地點
由「綜合發
展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住宅（甲
類）」地帶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回應部門意
見表、經修訂的環境
評 估 及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2024年2
月16日

Y/YL-
NTM/7

元 朗 石 湖 圍 丈 量
約份第105約地段
第2091號(部分)

把申請地點
由「綜合發
展區」地帶
改劃為「綜
合 發 展 區
(1)」地帶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回應部門意
見表、經修訂的環境
評 估 及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2024年2
月16日

Y/
TM/24

新 界 屯 門 興 富 街
丈量約份第 132 
約地段第 1744 號 
D 分段第1小分段
(部分)及第 1744 
號 D 分段餘段(部
分)

把申請地點
由「綠化地
帶」地帶改
劃 為 「 政
府、機構或
社區」地帶

申請人回應部門的意
見，及提交經修訂的
交通影響評估。

2024年2
月23日

申請編
號

地點 建議修訂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
資料提出
意見的期

限
Y/YL-
NSW/8

元朗青山公路 – 
潭尾段以西丈量約
份第107約地段第
8號餘段(部分)、第
8 號 A 分 段 餘 段 、
第12號、第13號、
第14號B分段第2
小分段、第14號B
分段餘段、第14號
C分段餘段、第16
號、第17號、第31
號B分段餘段、第
33號餘段、第36
號餘段、第45號、
第55號A分段及第
1740號A分段餘段
和毗連政府土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綜 合 發
展 包 括 濕 地
修 復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綜 合 發 展
包 括 濕 地 修
復區1」地帶

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回應部門意
見表、經修訂的總綱
發 展 藍 圖 及 發 展 規
範、經修訂的平面圖
及截視圖、經修訂的
視覺影響評估、經修
訂 的 園 境 設 計 計 劃
書、經修訂的環境評
估、經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經修訂的供
水影響評估，生態影
響評估的替換頁，以
及就註釋及說明書擬
議修訂的更新。

2024年2月
23日

Y/YL-
NSW/9

元朗青山公路–潭
尾 段 以 西 丈 量 約
份第107約地段第
1910號餘段(部分)
及第1743號C分段
餘段(部分)和毗連
政府土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 工
業 (丁類 )」
地 帶 、 「 露
天 貯 物 」 地
帶 及 顯 示 為
「 道 路 」 的
地 方 改 劃 為
「 住 宅 （ 戊
類）」地帶

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回應部門意
見表、經修訂的總綱
發 展 藍 圖 及 發 展 規
範、經修訂的平面及
截視圖、經修訂的視
覺影響評估、經修訂
的園境設計計劃書、
經修訂的環境評估、
經修訂的交通影響評
估、經修訂的供水影
響評估，生態影響評
估的替換頁，以及就
註釋及說明書擬議修
訂的更新。

2024年2月
23日

Y/NE-
LYT/16

新界粉嶺龍躍頭丈
量約份第83約多個
地段和毗連政府土
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住宅(丙
類)」及「農
業 」 地 帶 改
劃 為 「 住 宅
(甲類)2」地
帶 及 修 訂 適
用 於 申 請 地
點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的 《 註
釋》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回應部門意
見表、經修訂的環境
評估、經修訂的排水
工程項目簡介及經修
訂的規劃綱領的替代
頁，以回應部門的意
見。

2024年3月
1日

Y/
YL/19

新界元朗十八鄉路
丈量約份第120約
多個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住
宅(甲類)9」
地 帶 及 修 訂
適 用 於 申 請
地 點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的
《註釋》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經修訂的交
通影響評估、排水影
響評估、排污影響評
估 及 補 充 資 料 和 圖
則，以回應政府部門
的意見。

2024年3月
1日

Y/
YL/20

新界元朗十八鄉路
丈量約份第 120 約
多個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住 宅
(甲類)9」地
帶 及 修 訂 適
用 於 申 請 地
點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的 《 註
釋》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經修訂的交
通影響評估、視覺影
響 評 估 、 布 局 設 計
圖、樓宇平面圖及截
視圖、申請表格及規
劃綱領的替換頁及其
他補充資料，以回應
政府部門的意見。

2024年3月
1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4年2月9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對根據第16條所作出的決定進行覆核的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7(2B)(b)條，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7(1)條提出的覆核申
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上述條例第17(2I)條，接受申請人提出
的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
tpb.gov.hk/)瀏覽–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7(2I)(c)及17(2D)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員
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
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
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
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規劃許可申請
及覆核申請以及就申請提交意見」的規劃指引。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
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條例第17(2I)(c)及17(2G)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7(6)條就
有關的決定作出覆核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
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
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
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站，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
號

地點
申請人提出
覆核的事項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資
料提出意見
的期限

A/YL-
ST/648

元朗新田洲頭村丈
量約份第96約地段
第210號C分段

拒絕擬議屋宇
的申請

申請人首次呈
交支持覆核申
請的理據。

2024年2月
16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4年2月9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編號S/TKO/28的修訂
發展局局長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A)(a)(ii)條
所賦予的權力，於2023年9月8日將《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
TKO/28》（下稱「圖則」）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作
出修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將軍澳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編號S/TKO/29》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KO/29》，會根據
條例第5條，由2023年12月29日至2024年2月29日的兩個月期間，於正常
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5樓西貢及離島規劃處；
(v)	 	新界將軍澳坑口培成路38號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6樓西貢民政事

務處；及
(vi)	 新界西貢清水灣坑口道1號坑口鄉事委員會。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應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24年2月29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及
(c)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9條就有關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有關圖
則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部分作出決定為止。
	 任何打算作出申述的人士宜詳閱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
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規劃指引(下稱「指引」)，而提交的申述亦
應符合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申述人如沒有根據指引提供全名及香港
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則有關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
委員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申述人提供身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
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
hk/)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項目的《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KO/29》
的複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6樓測繪處港島地圖銷售
處及九龍彌敦道382號地下測繪處九龍地圖銷售處發售。有關《將軍澳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KO/29》可供查閱的地點及時間，以及《將軍澳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KO/29》的電子版可於委員會的網站瀏覽。有關圖
則修訂的城規會文件及相關資料已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s://www.tpb.gov.
hk/tc/plan_making/S_TKO_29.html)	供公眾查閱。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申述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在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時，同時公布「申述

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c)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對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TKO/28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項	 —	 	把一塊位於影業路的用地由「綜合發展區」地帶改劃為「其
他指定用途」註明「電影製作室及有關用途」地帶。

	 B項	 —	 	把一塊位於坑口道的用地由「住宅(丙類)1」地帶改劃為
「住宅(丙類)2」地帶。

	 	由於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及將軍澳－藍田隧道項目已經竣工，故藉此機
會刪除圖則上有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
償)條例》(第370章)批准該項目的註明。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加入新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電影製作室及有關用途」地
帶的《註釋》及註明其建築物高度限制條款。

	 (b)	 刪除「綜合發展區」地帶有關第92區用地的「備註」。

	 (c)	 	修訂「住宅(丙類)」地帶的「備註」，以納入有關「住宅(丙
類)2」支區的發展限制條款。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3年12月29日

申請酒牌轉讓公告
AKI HONG KONG MGALLERY

現特通告：翁立彬其地址為香港灣仔謝斐道239
號香港明怡美憬閣精選酒店二十五樓(A部份及B
部份)，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謝斐道239
號香港明怡美憬閣精選酒店二十五樓(A部份及B
部份)AKI HONG KONG MGALLERY的酒牌轉讓
給李摩理士其地址為香港灣仔謝斐道239號香港
明怡美憬閣精選酒店二十五樓(A部份及B部份)，
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及酒店。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
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2月9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AKI HONG KONG MGALLERY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UNG Lap-pan 
of 25/F (Portion A and Portion B), AKI Hong 
Kong MGallery, 239 Jaffe Road, Wan Chai,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se in respect 
of AKI HONG KONG MGALLERY situated at  
25/F (Portion A and Portion B), AKI Hong Kong 
MGallery, 239 Jaffe Road, Wan Chai, H.K. to 
BEKOUCHI Abdelmoughit of 25/F (Portion A 
and Portion B), AKI Hong Kong MGallery, 239 
Jaffe Road, Wan Chai, H.K.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d hotel.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9th February 2024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MENYA KANKI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AMATANI Keiyu  
of Shop No.1030, The First Level, Elements,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RAMEN JO 
situated at Shop No.1030, The First Level, 
Elements,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 Change the shop 
sign to MENYA KANKI.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9th February 2024

申請酒牌續期及修訂公告
MENYA KANKI

現特通告：KAMATANI Keiyu其地址為九
龍柯士甸道西1號圓方1樓1030號舖，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柯士甸道西1號圓方 
1樓1030號舖RAMEN JO的酒牌續期，並
作出以下修訂：店號名稱更改為MENYA 
KANKI。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2月9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TOKACHI GYUU JAPA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Che Fai 
of Shop B020, G/F, Ching Long Shopping 
Centre, Kai Ching,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OKACHI 
GYUU JAPANESE RESTAURANT situated 
at Shop B020, G/F, Ching Long Shopping 
Centre, Kai Ching,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 ta t 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9th February 2024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十勝牛和食料理

現特通告：黃志輝其地址為九龍啟晴邨
晴朗商場地下B020舖，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九龍啟晴邨晴朗商場地下B020舖 
十勝牛和食料理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
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2月9日

《公司條例》
( 第 622 章 )
———

股本減少的公告
根據第 218 條

———
ICIDC LIMITED
( 本「公司」)

商業登記號碼:67480277
———

僅此根據公司條例第 218 條發出如下公告：

1.公司成員通過特別決議批准減少本公司的注冊股本 (「特
別決議」)。

2.特別決議於 2024 年 2月 5 日通過，從而通過減少9,990,
000港幣股本的方式，將本公司的股本從10,000,000 港
幣減至 10,000 港幣。

3.特別決議以及根據《公司條例》第 216(1) 條作出的償付
能力陳述書可於一般辦公時間於本公司位於香港九龍新蒲
崗五芳街8號利嘉工業大廈11樓32室的註冊辦公處查
閱，直至特別決議日期後的第 5 個星期完結為止。

4.任何沒有同意或沒有表決贊成特別決議的公司成員或公司
的任何債權人，可在特別決議日期後的 5 個星期內，根據
《公司條例》第 220 條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特別
決議。

日期：2024 年 2月16日
ICIDC LIMITED

《公司條例》
( 第 622 章 )
———

股本減少的公告
根據第 218 條

———
ICIDC LIMITED
( 本「公司」)

商業登記號碼:67480277
———

僅此根據公司條例第 218 條發出如下公告：

1.公司成員通過特別決議批准減少本公司的注冊股本 (「特
別決議」)。

2.特別決議於 2024 年 2月 5 日通過，從而通過減少9,990,
000港幣股本的方式，將本公司的股本從10,000,000 港
幣減至 10,000 港幣。

3.特別決議以及根據《公司條例》第 216(1) 條作出的償付
能力陳述書可於一般辦公時間於本公司位於香港九龍新蒲
崗五芳街8號利嘉工業大廈11樓32室的註冊辦公處查
閱，直至特別決議日期後的第 5 個星期完結為止。

4.任何沒有同意或沒有表決贊成特別決議的公司成員或公司
的任何債權人，可在特別決議日期後的 5 個星期內，根據
《公司條例》第 220 條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特別
決議。

日期：2024 年 2月16日
ICIDC LIMITED

有關規劃許可申請的通知
現特通知元朗丈量約份第122約地段第

1342號（部份）的擁有人，我們計劃根據

城巿規劃條例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將

上述土地作為期三年的臨時私人停車場

（私家車及客貨車）用途。

申請人：康屏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2024年2月16日

有關規劃許可申請的通知
現特通知元朗丈量約份第122約地段第

1342號（部份）的擁有人，我們計劃根據

城巿規劃條例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將

上述土地作為期三年的臨時私人停車場

（私家車及客貨車）用途。

申請人：康屏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2024年2月16日

投資理財
20242024年年22月月1616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4年2月16日（星期五）

2024年2月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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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149.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2,010美元水平。

美元指數升幅放緩 抑制日圓跌幅

隨着日本第4季國內需求按季下跌0.3%，連續
3個季度下跌，加上民間企業設備投資亦是

連續3個季度處於收縮，不排除日本內閣府下周一
公布的去年12月份機械訂單數據依然表現不振。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步入衰退，預期日本央行

3月19日會議將維持寬鬆政策不變，但日本央行
可能推遲退出負利率政策的時間，該因素將令日
本央行4月份會議結果充滿不確定性。此外，美
國1月份通脹高於預期，美國10年期債息連日徘
徊4.2%至4.3%之間的11周高點，帶動美元兌日
圓連日高處於150水平。
不過美元指數近日未能重上105水平後連日升

幅放緩，抑制日圓跌幅，若果美國周四晚公布的

1月份零售銷售數據仍未能帶動美元指數擴大升
幅，則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149.00水
平。

金價料反覆重上2010美元
周三紐約4月期金收報2,004.30美元，較上日下
跌2.90美元。現貨金價周三在1,984美元水平兩個
月低位獲得較大支持呈現反彈，周四曾重上1,999
美元水平。現貨金價周三企穩1,984美元水平後迅
速掉頭回升至1,990美元之上，顯示現貨金價在
1,980至1,990之間存有較大支持，加上美元指數
連日升幅放緩，支持金價反彈。預料現貨金價將
反覆重上2,010美元水平。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持穩148.90水平走勢偏強，周二向上逼近150.90水平約3個月高位

之際遭遇回吐壓力，周四曾一度向下挨近149.90水平。日本內閣府本周四公布第4季GDP

初值按季下跌0.1%，較第3季的0.8%跌幅收窄，而第4季GDP以年率計則下跌0.4%，

小於第3季的3.3%跌幅，數據連續兩個季度呈現收縮，顯示日本經濟已陷入衰退。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迎來資金淨流入
攻略投資

安聯投信

包括聯儲局官員談話，美國最新經濟數
據與市場對減息前景的評估等因子持續牽
動近期債券市場；根據美銀引述EPFR統計
顯示，截至2月7日止，包括投資級、非投資
級與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多在單周內迎來資金
淨流入，信用債券基金整體資金動能穩健。
市場對2024年聯儲局減息預期的調整，
持續牽動近來利率走勢與債券市場表現。
雖通脹整體逐步往聯儲局目標邁進，但會
議紀要並沒有透露減息時間點，而市場反
應的減息幅度較聯儲局官員預期更大且時
間更早，後續應持續留意相關落差帶來的
影響。整體來說，利率高點應該已過，但
實質高利率或將維持一段時間，聯儲局仍
要看到包括通脹控制有所進展，有更多證
據才會採取行動。
在債市投資方面，在當前市況下，建議
把握包括：存續期維持中天期、聚焦優質

信用債券、管理波動度三大原則。首先在
存續期部分，因通脹降溫將引導美歐央行
放鬆緊縮貨幣政策，故建議可逐步拉長存
續期因應；不過因美債殖利率曲線仍呈倒
掛，中天期收益與長天期接近但存續期風
險與波動度皆較低，投資效率相對較佳；
同時也可搭配部分現金配置於短天期固定
收益資產。

可鎖定收益較高券種
第二，因目前信用債收益率仍較公債為
高，且信用基本面仍穩健，建議可鎖定收
益較高券種，以息收累積報酬；不過因景
氣衰退疑慮仍在，宜將信用債配置聚焦在
信評較佳者，並透過部分全球債的配置，
平衡潛在經濟衰退風險。
最後，市場信心在 2023 年末時明顯樂

觀、投資氣氛佳，不過因市場恐過度預期
美歐央行減息時間與幅度，投資時仍應視
市場信興與評價動態調整，以降低潛在風
險並管理波動度。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15：00

15：45

21：30

23：00

德國

英國

法國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1月批發物價月率，前值-0.6%
1月批發物價年率，前值-2.6%
1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1.5%，前值-3.2%
1月核心零售銷售月率，預測+1.7%，前值-3.3%
1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1.4%，前值-2.4%
1月核心零售銷售年率，預測-1.6%，前值-2.1%
1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0.2%，前值-0.2%
1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終值，預測+3.4%，前值+3.4%
1月建築許可年化總數，預測150.9萬戶，前值149.3萬戶
1月建築許可月率，前值+1.8%
1月房屋開工年化總數，預測146.0萬戶，前值146.0萬戶
1月房屋開工月率，前值-4.3%
1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0.6%，前值+1.0%
1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值-0.2%
1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1.6%，前值+1.7%
1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月率，預測+0.1%，前值-0.1%
1月扣除食品、能源和貿易的最終需求PPI年率，前值+2.5%
1月扣除食品、能源和貿易的最終需求PPI月率，前值+0.2%
2023车12月批發銷售月率，預測+0.8%，前值+0.9%
2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預測80.0，前值79.0
2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現況指數，預測82.0，前值81.9
2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預期指數，預測76.5，前值77.1

歐元跌勢暫緩 醞釀反彈動能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在周二飊升後見緩步回落，其時公布通脹
數據使投資者降低了對美聯儲減息的預期，引發
了債券收益率和美元的跳漲。倫敦證券交易所集

團(LSEG)的利率概率應用程序顯示，聯邦基金利
率期貨消化了3月不會降息的預期，預計在6月
會議上放寬政策的可能性接近80%。
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總裁Austan Goolsbee周三
表示，即使未來幾個月物價漲幅略高於預期，美
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仍將處於推動通脹向2%

目標回落的軌道上，美聯儲應對等待
太久才減息保持警惕。另一邊廂，歐
洲央行總裁拉加德周四在布魯塞爾的
一次議會聽證會上表示，歐洲央行必
須避免過早降息，因為這可能會延長
高通脹，甚至迫使央行再次收緊政
策。

受益於區內經濟數據
歐元兌美元在周二挫跌後，近兩日
稍告回穩，一定程度受助於歐元區經
濟數據。歐元區第四季度就業人數環
比增長0.3%，同比增長1.3%。還有
數據還顯示，歐元區2023年第四季
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與上一季度持
平，較2022年同期增長0.1%。
歐元兌美元走勢，上周緩步走高，
至本周初於1.08關口遇阻，並且在美

國CPI數據公布後出現顯著回挫，將過去幾天的
升幅全數抹去，並且再探1.07水平，此前歐元於
12月8日低位觸及1.0722，之後則見一路回穩走
高；故此，如今要慎防若然一旦此區明確失守，
則歐元自去年年底以來的跌勢仍會延續，其後支
持看至1.0650及1.05，下一級參考1.0450水平。
然而，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剛自超賣區域回
升，短期或見有喘穩傾向，再而則會留意目前下
降趨向線位罝1.0780水平，若然突破此區，則是
一個重要的技術破位信號，亦是近一個多月以來
的跌勢可望出現明顯扭轉。黃金比率計算，
23.6%及38.2%反彈水平在1.08及1.0865，擴展至
50%及61.8%的幅度為1.0920及 1.0970。關鍵阻
力參考1.10關口以至去年12月18日高位1.1139。

紐元短線傾向重新走穩
紐元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

已自超賣區域有所回升，而MACD指標更呈初步
上破訊號線，匯價並且在近月仍能夠守住0.60這
個心理關口，預料紐元短線傾向重新走穩。當前
重要支持位仍然會留意着0.6000/30，其後支撐預
估在0.5930以至0.58水平。至於當前阻先會參考
25天平均線0.6130及0.6280水平，下一級阻力指
向去年7月14日高位0.6411以至0.65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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